装饰性构建造价比例计算书
	项目名称：
	XXXXXXXXX

	说明内容：
	所有纯装饰性构建合并统计，且其总造价低于工程总造价的5‰

	
	女儿墙高度未超过规范最低要求的2倍；或尽管女儿墙的高度超过了最低要求的2倍，但将其视为装饰性构建，与所有装饰性构建合并统计后的总造价仍小于工程总造价的5‰

	计算单位：
	元

	对应条文：
	5.4.2 建筑造型要素简约，无大量装饰性构件。


内容叙述：
XXXXXXXXX项目，工程总造价为  109461440.43  元
建筑材料重量明细表
	序号
	名称
	单位
	数量

	1
	女儿墙
	元
	21080.02 

	2
	砌筑工程
	元
	11,173,421.89 

	3
	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工程
	元
	42235967.11 

	4
	屋面及防水工程
	元
	423710.10 

	5
	金属结构工程
	元
	17504441.30 

	6
	防腐、隔热、保温工程
	元
	2137146.48 

	7
	模版工程
	元
	19241028.25 

	8
	楼地面工程
	元
	5733386.09 

	9
	墙柱面工程
	元
	8163577.10 

	10
	天棚工程
	元
	40096.50 

	11
	油漆、涂料、裱糊工程
	元
	2808665.61 

	　
	合计
	元
	109,461,440.43 


见上表，总造价为 109461440.43 元，其中女儿墙造价为 21080.02 元。
装饰性构建造价的比例=×100%
=   21080.02/109461440.43   ×100%= 0.2 ‰<5‰
[bookmark: _GoBack]结论：本项目装饰性构建造价小于总造价的5‰，满足“公共建筑评价标准5.4.2 条建筑造型要素简约，无大量装饰性构件。”的要求。
